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安全可靠应用替代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22﹞29号）、《交通强国建设纲要》（2019年9月19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1年2月24日）、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交规划发〔2022〕7号）、《“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2022年1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安全可靠应用替代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陕办字﹝2022﹞68号）等文件要求，我们拟开展陕西ETC发行服务系统升级改造工可及初步设计编制等咨询服务的采购。
（二）编制依据
1.《交通强国建设纲要》（2019年9月19日）；
2.交通运输部《交通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交规划发〔2022〕7号）；
3.交通运输部《收费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技术要求》2011年第12号公告；
4.《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08）；
5.《信息安全技术证书认证系统密码及其相关安全技术规范》（GB/T 25056-2018）；
6.《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 3830-2018）；
7.《公路工程概算定额》（JTG/T 3831-2018）；
8.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办法》（JTG3820-2018）和《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JTG3830-2018）中“税金”有关规定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告第26号）。
二、服务内容
（一）工作内容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对陕西ETC发行服务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初步设计编制等咨询服务。包括现场调研、基础资料收集及文档编制。
1.现场调研、基础资料收集。由项目管理人员统一安排本项目专业需求分析人员入场，进行现场调研及基础资料收集工作，计划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对现状进行充分调研。
2.工可文件编制工作。项目管理人员通过整体调研进度及资料收集情况，合理配置专业设计工程师和概预算工程师，编制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具体包括项目概述、需求分析、总体方案、建设方案、节能分析、招标方案、项目组织机构和人员培训、实施进度、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效益评价和综合论证、项目风险与风险管理等内容。
3.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方案编制主要包括：
（1）对项目背景的进一步理解、设计依据、设计范围及内容等。
（2）调研收集到的相关系统现状等。
（3）ETC发行服务系统、陕西ETC网厅、ETC拓展应用等系统的功能要求。
（4）总体方案设计及各系统方案设计，具体包括ETC发行服务系统、陕西ETC网厅、ETC拓展应用等系统升级改造方案。
（5）施工图及预算编制。需有效指导陕西ETC发行服务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工作的开展，确保该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4.配合完成工可、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评审工作。
（二）交付内容
1.《ETC发行服务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工程可行性报告》。
2.《ETC发行服务系统升级改造项目初步设计》《ETC发行服务系统升级改造项目施工图设计》。
3.交付内容需符合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三、服务要求
（一）服务基本要求
1、服务时间：计划在合同签订生效后6个月内完成。
2、服务地点：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
3、服务要求：
（1）合同签订之日起20天内完成系统及其他关联性系统现有建设情况等的现场调研和基础资料收集工作；收集工作完成后30天内提交工可初稿；工可初稿经采购方内部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后，10天内完成工可完善工作并提交采购方进行评审。
（2）工可评审定稿后90天内提交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方案。经采购人内部讨论对方案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后，10天内完成方案完善工作并提交采购方。
（3）方案完成后60天内，配合采购人完成方案评审。
（二）人员要求
在服务过程中，服务商应提供服务过程中所指派具体承担服务的人员名单及其简历、学历等证明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采购人有权对派入人员的资格和相关信息进行审核。为确保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服务商应对服务人员及现场驻场人员素质整体把关，原则上应满足以下条件：
1.技术团队包括中高级技术人员负责技术方案设计及概预算文件编制。技术团队人员应对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具有深刻了解，具备丰富的高速公路机电系统设计经验。
2.技术团队投入本项目设计的人员中具备高级职称（资格）人数不少于3人，中级职称（资格）人数不少于3人。
3.为保证项目的连续性，在项目服务周期内不得随意更换服务人员。
（三）保密要求
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收集、产生的所有与本项目相关的文档、资料，包括文字、图片、表格、数字等各种形式的所属权均归属省中心，服务商必须对所涉及到的内容保密，服务商及服务人员应按照要求签署保密协议。（见附件）
（四）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服务要求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3.因服务商违约造成采购人损失的，由服务商承担全部的损失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及采购人因此开支的交通费、公证费、鉴定费、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保险费等一切费用。
4.服务商如不能及时开具全额发票或采购人要求的保函，采购人有权延时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直至服务商开具全额发票或采购人要求的保函后再进行付款。
（五）履约验收要求
项目履约验收主体为采购人，验收工作流程为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30日内，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工作。本项目为一次性验收，采购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履约验收。
（六）其他要求
服务商应遵守采购人相关管理制度，并接受监督。
